
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

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一轻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，

向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（现已改制更名为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）发

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45%股份，向北京鸿运置业股份有限

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1%股份，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重组”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以及《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

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的相关议案材料，经

审慎分析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自筹划本次交易以来，公司始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积极组织交易

各方、各中介机构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。鉴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等

环境较本次交易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，现阶段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存在较大不

确定性风险。经公司与交易对方认真论证，认为本次交易已无法达成交易各方

预期，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经审慎研究，交易各方一致决定终止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终止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

后做出的决定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。公司本次董事会的

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终止

本次交易事项及签署相关终止协议的相关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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